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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：    第一部分：破产条件。
破产法是特殊情况的债务清理法。
具备特定的破产条件才能启动破产程序的大门。
破产条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，其中实质要件有破产原因和破产能力，形式要件有破产申请和破
产管辖。
    第二部分：破产程序。
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，破产程序有四个：受理、重整、和解、破产清算。
我国采取受理开始主义，受理标志着破产程序的开始；重整以拯救企业和债务清理为双重目的，是积
极的破产预防制度；和解是消极的破产预防制度；破产清算是传统的债务清理制度。
为推动破产程序的进行，在破产程序中设置了一系列破产机构。
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，破产机构包括三个：管理人、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。
    第三部分：破产实体。
破产法解决债权债务问题，破产实体包括三个部分：一是破产债权制度，主要是破产债权的实现方式
；二是债务人财产制度；三是与破产债权和债务人财产相关的其他权利制度，主要有别除权、取回权
、破产撤销权、破产抵销权和共益债权。
    第四部分：破产法律责任。
破产法律责任是保证破产程序正常秩序的最终屏障。
破产法律责任包括破产企业管理层的法律责任、债务人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、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
任以及第三人的法律责任等，而这些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方式包括民事责任、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及
其司法责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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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二章 破产条件第一节 破产条件概述一、破产条件的概念破产条件，又称破产要件，是指破产程序
开始所应具备的条件。
无论是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，还是法院受理破产案件，都必须以案件具备法律上的破产要件为前提。
现行《中华AR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企业破产法》）对于破产条件作了相关规定，主要有
：破产原因和破产能力，破产申请和破产管辖，这些条件是启动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和依据如我国《
企业破产法》第2条规定了破产原因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”《企业破产法》第7条、第8条规定了破产申请。
第7条规定，债务人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”同时，也赋予债权人提出申请的权利，接着规定了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
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。
同时，考虑到“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”这种情况，法律
还规定“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”。
第8条对提出申请的具体内容做了规定：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，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
。
破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①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；②申请目的；③申请的事实和理由
；④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。
债务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
、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。
关于破产案件的管辖，《企业破产法》第3条规定：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”另外，第4条还规定：“破产案件审理程序，本法没有规定的，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。
”这也就意味着破产案件的管辖适用指定管辖和提审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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